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實習課程實習學生實習活動流程及內容實施原則

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行政會議通過
中華民國96年9月14日96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實習會議修正通過

壹、依據「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」訂定。

貳、實習活動流程及內容：

一、準備階段

	時 間 安 排
	實 習 內 容 與 活 動

	八月一日至開學後第四週

(二月一日至開學後第四週)


	（一）教學與導師實習

1、認識特約實習學校的辦學方針、學校特色、法令規章、學校文化、學生文化、社區文化及作息時間，並參閱學校舊行事曆。

2、熟悉特約實習學校的各項教學設備與教具、媒體目錄、借用辦法。

3、了解該縣市教育發展計畫、學校發展計畫、教育簡介及有關書刊。

4、熟悉學校環境，與自己的辦公設備與場所。

5、認識導師工作，閱讀各項有關導師工作資料。

6、瞭解導師如何進行開學前的級務準備工作

7、了解各階段教學實習科目內容。

 8、研擬所將任教科目之教學計畫或教學單元設計，並準備教材、教具。

9、熟練校內各項教學設備使用方法。

10、收集實習班級學生與有關資料。

（二）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

1、認識各處室業務及其辦理流程。

2、參加各縣市政府所辦理的新進教師研習及其他研習活動。

3、參加教師研習進修機構所辦理的較長期性集中研習。

4、觀摩各處室如何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和行事曆。

5、認識導護工作，例如，閱讀校內導護計畫、導護編組、導護須知等文件、資料。

	
	配 合 事 項

	
	（一）實習學生宜主動積極向特約實習學校有關人員請益。

（二）教師研習進修機構之研習活動，以安排在週末為原則。
（三）實習學生應於一個月內，擬定實習計畫，經實習指導教師認可後，由特約實習學校建檔列管，以作為實習輔導及評量之依據。

（四）每位實習輔導教師以輔導一位實習學生為原則，並得視需要實施團體輔導。


二、導入階段

	時 間 安 排
	實 習 內 容 與 活 動

	第五週~第八週


	（一）教學與導師實習

1、觀摩實習輔導教師的班導師工作。例如，班、週會之主持與規劃，學生分組與座位安排，升降旗與用餐之指導，學生綜合資料與晨檢資料之填寫，學生自治組織的產生與訓練，學雜費用之代收，親師溝通技巧，偶突發事件之處理等。

2、觀摩實習輔導教師任教班級或科目之教學，觀摩其教學技巧、教學方法、師生溝通技巧、班級經營措施、作業設計和教學評量方式等。

3、徵得實習輔導教師以外教師同意，每週觀摩其他年段教學至少一節。

4、協助實習輔導教師批閱學生作業。

5、擔任實習輔導教師之教學助理。

6、可排每週四至六節的教學。

（二）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

1、列席參加校務會議、各處室會議或行政會議。

2、分配擔任某處、室的行政助理，協助辦理某項行政工作；但不直接擔任承辦工作。

3、見習實習輔導教師的導護工作。

4、跟隨實習輔導教師參加各科教學研究會、學年會議。

5、參加校內教師進修活動。

6、協助校內所舉辦的學藝、體育、生活教育等競賽、社團或輔導活動。

7、參加第一次實習學生輔導工作小組會議，檢討得失。

8、由特約實習學校推薦參加校外有關教育之研習活動。



	
	配 合 事 項

	
	（一）以觀摩實習輔導教師之班導師工作與教學技巧為主。

（二）設計教學觀摩檢核表，供實習學生檢核教學成效。


三、綜合階段

	時 間 安 排
	實 習 內 容 與 活 動

	
	（一）教學與導師實習

1、繼續觀摩實習輔導教師的教學。

2、加重實習教師任教時間至每週八至十二節。

3、在實習輔導教師現場指導下，處理級務與從事導師實務工作。

4、在實習輔導教師現場指導下，參加家庭訪問或親師座談活動。

5、徵得實習輔導教師以外教師同意，每週觀摩其他年段教學至少兩節。

6、期中(十二～一月)做一次校內教學觀摩演示教學，教學後回答問題，並邀請實習指導教師指導，作為學期評量試教的主要依據

7、撰寫實習指導教師指定之心得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。

8、徵得實習輔導教師以外教師同意，觀摩其他教師教學。

9、擔任實習輔導教師教學助理。

（二）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

1、繼續列席參加各項行政會報、教學研究會或學年會議。

2、繼續擔任某處室的行政助理。

3、在實習輔導教師在場指導下，擔任導護工作。

4、配合行政助理工作，參與籌備或指導校內各項學生競賽、社團活動。

5、配合行政助理工作，參與學生心理輔導工作。

6、參加校內進修活動。

7、參加實習學生工作小組會議。

8、參與校方安排的各項教師甄試研習活動。



	第九週到學期結束


	

	
	配 合 事 項



	
	（一）實習教師擔任教學時間，以安排在週一、週二、週四、週五較佳；週六的時間則參加校內社團活動或作實習反省。

（二）實習教師得依專長協助學校發展特色。

（三）彙整實習歷程檔案資料，提供特約實習學校與實習指導教師，俾供平時評量參考。

（四）行政助理工作，在同一時期內，以不超過一項為原則。

（五）實習學校，請在本月份針對實習學生參加教師甄試需要，予以專案輔導，並給予必要的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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